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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指示廠商辦理工程變更設計後，其涉有技術服務或工

程採購契約變更者，請儘速完成契約變更程序，以維採購

效率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63條第1項規定：「各類採

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，其要項及內容

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。」

二、涉及技術服務採購之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，查本會訂頒

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15條相關內容如下：

(一)第1款：「甲方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

乙方變更契約，乙方於接獲通知後，除雙方另有協議外

，應於十日內向甲方提出契約標的、價金、履約期限、

付款期程或其他契約內容須變更之相關文件。契約價金

之變更，由雙方協議訂定之。」

(二)第2款：「乙方於甲方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

前，不得自行變更契約。除甲方另有請求者外，乙方不

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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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第3款：「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通

知乙方先行辦理，其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

分辦理者，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費用。」

(四)第5款：「履約期間有下列事項者，應變更契約，並依

相關條文合理給付額外酬金或檢討變更之：(一)甲方於

履約各工作階段完成審定後，要求乙方辦理變更者。(二

)甲方對同一服務事項依不同條件要求乙方辦理多次規

劃或設計者。(三)甲方因故必須變更部分委託服務內容

時，得就服務事項或數量之增減情形，調整服務費用及

工作期限。(四)契約執行中涉及應執行其他之工作內容

而未曾議定者。(五)甲方要求增派監造人力，而有第四

條第八款之情事者。(六)有第四條第九款變更監造期程

需要者。」

(五)第6款：「契約之變更，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，作

成書面紀錄，並簽名或蓋章者，無效。」

三、涉及工程採購之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，查本會訂頒工程

採購契約範本第20條相關內容如下：

(一)第1款：「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

廠商變更契約（含新增項目），廠商於接獲通知後，除

雙方另有協議外，應於30日內向機關提出契約標的、價

金、履約期限、付款期程或其他契約內容須變更之相關

文件。契約價金之變更，其底價依採購法第46條第1項之

規定。契約原有項目，因機關要求契約變更，如變更之

部分，其價格或施工條件改變，得就該等變更之部分另

行議價。新增工作中如包括原有契約項目，經廠商舉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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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原單價施作顯失公平者，亦同。」

(二)第2款：「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

前，不得自行變更契約。除機關另有請求者外，廠商不

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。」

(三)第3款：「機關於接受廠商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

求廠商先行施作或供應，應先與廠商書面合意估驗付款

及完成契約變更之期限，其後未依合意之期限辦理或僅

部分辦理者，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及合理利潤，由

機關負擔。」

(四)第9款：「契約之變更，非經機關及廠商雙方合意，作

成書面紀錄，並簽名或蓋章者，無效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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